
 

  

主 旨：黃金類商品及非金電期貨契約規格調整，相關規章修正條文自 115 年 7 月 6 日起實施 

說  明： 

⼀、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15 年 6 月 30 日金管證期字第 1150347056 號函辦理。 

二、旨揭契約交易規則、規格及收費標準之調整，摘述如下： 

(⼀)黃金期貨契約規模縮小為 1 盎司、臺幣黃金期貨及黃金選擇權契約規模縮小為 1 台兩、非金電 

期貨契約價值縮小為新臺幣 10 元乘以非金電期貨指數。 

(二)調整黃金選擇權履約價格序列掛牌規定： 

１、新月份契約履約價格序列之推出，調整為價平及上下 10 個序列。 

２、契約存續期間履約價格序列之上市，最近月契約調整為涵蓋基準價格上下 15 個序列，接續之 

二個偶數月契約調整為涵蓋基準價格上下 10 個序列。 

(三)非金電期貨交易經手費及結算、交割手續費分別調整為新臺幣 4.8 元及 3.2 元。     

三、 配合調降旨揭契約規格，7 月 6 日開盤前之各契約未沖銷部位按調降比例進行調整，黃金期貨、 

臺幣黃金期貨及非金電期貨之未沖銷部位，1 口調整為 10 口；另黃金選擇權之未沖銷部位，1 口 

調整為 5 口。 

四、 「黃金類商品及非金電期貨契約」保證金金額自 115 年 7 月 6⽇⼀般交易時段起實施。 

單位：新臺幣元 

 原始保證金 維持保證金 結算保證金 

非金電期貨(XIF) 9,000 7,000 6,000 

臺幣黃金期貨(TGF) 22,000 17,000 16,000 

單位：新臺幣元 

黃金選擇權(TGO) 

計算賣出選擇權原始 

保證金之適用金額 

計算賣出選擇權維持 

保證金之適用金額 

計算賣出選擇權結算 

保證金之適用金額 

風險保證金 

（A 值） 

18,000 14,000 13,000 

風險保證金最低值

（B 值） 

9,000 7,000 7,000 

混合部位風險保證金 

（C 值） 

0 0 0 

單位：美元 

 原始保證金 維持保證金 結算保證金 

黃金期貨(GDF) 560 430 410 

期貨交易結算部                          


